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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4� � � � � �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4-033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9月12日以电话、传真、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4年9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9月1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

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14� � � � � �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4-034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1、为更好地推进公司战略发展和资源整合，实现公司业绩快速提升的目标，公司全资

子公司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感科技” ）将其持有的杭州高德智感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智感数科” ）100%股权以经审计的2024年7月31日账面

净资产为依据作价8,789,059.21元转让给公司。杭州智感数科由公司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

资子公司，并同步变更公司名称和法定代表人，杭州智感数科拟更名为杭州高德数科技术

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法定代表人拟由公司总经理张燕兼任，该公司

将承担高德红外大力进军和发展数字化智慧系统业务的战略任务。

本次股权划转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公司的股权划转，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本次股权划转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高德智感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KPRPU7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三路29号

法定代表人：黄晟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28日

经营范围：仪器仪表（含计量器具）、电子产品、光学及光电系统、半导体器件及集成电

路、二类医疗器械、自动控制设备研发、生产、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及销

售；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货物的进出口、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

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股权结构：智感科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智感科技100%的股权。

三、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杭州高德智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CM1T6F4X（1/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文一西路1818-2号1幢401室

法定代表人：黄晟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年6月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制造；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安防设备制造；安防设备销售；通信设备

制造；通讯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终端测试设备制造；终端计量设备制造；云计算设备制

造；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

设备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业控制计算机

及系统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

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智能机器人销售；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充电桩销售；新

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

网络技术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安全系统监控服务；停车场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

（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

目：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建设工程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股权结构：杭州智感数科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智感科技持有其100%的股权。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4年7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390,620.13 26,858,684.27

负债总额 14,945,831.40 18,069,625.06

净资产 444,788.73 8,789,059.21

项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1-7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2,831.86

净利润 -9,614,348.98 -42,055,418.88

2023年和2024年1-7月杭州智感数科的财务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XYZH/2024BJAG1B0222)、

《审计报告》(XYZH/2024WHAA2B0254)。

3、交易标的的资产情况

交易标的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有关资产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是针对公司内部管理架构的调整，有利于优化公司结构，更好的推进公

司战略发展和资源整合。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杭州智感数科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仍纳

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股权转让是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部股权转让，不会对

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构成影响。

五、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股权转让、变更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事项的

协议签署、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杭州智感数科截至2024年7月31日《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999�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4一101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4年9月18日下午14:30在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综合办公中心105会议室召开。 同

时，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

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8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36

代表股份数（股） 896,624,61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812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5

代表股份数（股） 810,616,77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116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31

代表股份数（股） 86,007,84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967

3、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435

代表股份数（股） 87,284,09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61

3、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邱华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书面表决及网络投票

（二）表决结果

1、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894,962,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47％；反对

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弃权1,617,1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4％。

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同意85,622,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0961％；反对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2％；弃权1,

617,14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2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894,878,3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2％；反对

41,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弃权1,705,0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2％。

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同意85,537,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9994％；反对41,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弃权1,

705,00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3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选举周娇女士为公司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894,755,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

15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弃权1,712,282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0％。

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85,414,53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81％；反对157,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2％；弃权1,712,

28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17％。

表决结果：通过。

4、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892,934,4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84％；反对

160,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弃权3,529,47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6％。

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同意83,593,9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7722％；反对160,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1％；弃权3,

529,4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437％。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选举吴文多先生为公司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同意894,771,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3％；反对

125,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弃权1,727,80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7％。

中小股东总体表决情况：同意85,431,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8770％；反对125,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5％；弃权1,

727,80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9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麦淑芝律师、彭熠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999�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24一102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三九” 或“公司” ）于2024年9月18日召开2024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年12月修订稿）》等有关规

定，鉴于1名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因正常调动与公司终止劳动关系，1名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与公司协商

一致终止与公司订立的劳动合同，1名原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未达可以解除限售当期全部份额

目标，均已不符合股权激励计划中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同意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6781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约占回购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002%。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

年8月30日、2024年9月19日披露的《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1)、《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101）。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2.6781万股，由1,284,325,466股减少至1,284,298,685股

（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公

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公司将于回购注销完成后履行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程序。

二、 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

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同时公司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

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 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包括：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9月19日起45日内；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日为准。

2、申报登记地点：华润三九医药工业园综合办公中心503室，邮政编码：518110。

3、联系人：余亮、刘时。

4、联系电话：0755－83360999-393042、398612、393692。

5、联系邮箱：000999@999.com.cn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60� � �证券简称：通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4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4年4月23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河南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简称“通达新材料” ）、河南通达久通

电缆有限公司、洛阳中盛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2、 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下属全

资子公司河南通达宏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宏基” ）提供担保额度新增不超过

23,000万元人民币，上述担保额度在授权期内可循环使用，该担保额度不含之前已审批的

仍在有效期内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增加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签署编号为

郑工银铁支（保）字第028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工商银行与通达宏基发生的授

信融资业务提供最高额2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2、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以下简称 “广发银行” ） 签署编号为

（2024）广银短贷字第000134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广发银行与通达新材料发

生的融资业务提供最高额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通达新材料股东河南浩达铝业有限

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为公司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在公司审批额度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全称：河南通达宏基科技有限公司

1.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7MA9MQG6901

1.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3、住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1766号中兴无线通讯产业园85号楼5层508

室

1.4、法定代表人：马红菊

1.5、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1.6、设立时间：2022年10月28日

1.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汽车零部件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进出口；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线、

电缆经营；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

售；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

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电池零配件生产；智能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陆上风力

发电机组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

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

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合计： 10,000.00 100%

1.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止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0.00 2639.62

负债总额 0.00 4.00

净资产 0.00 2635.62

资产负债率 0.00 0.15%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0.00 -64.37

净利润 0.00 -64.38

注：1.上表中数值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2.通达宏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2、公司全称：河南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2.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81MA4515YE9M

2.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3、住所：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史家湾工业区（310国道与539交叉处东北角）

2.4、法定代表人：陈浩哲

2.5、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2.6、设立时间：2018年03月26日

2.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

般项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

金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8、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60%

河南浩达铝业有限公司 4,000.00 40%

合计： 10,000.00 100%

2.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截止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截止2024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351.57 48,650.94

负债总额 33,227.59 34,691.05

净资产 13,123.98 13,959.89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9,009.50 124,923.73

营业利润 3,272.15 1,113.39

净利润 2,482.86 835.91

注：1.上表中数值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2.通达新材料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 被担保人：河南通达宏基科技有限公司

1.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支行

1.2、保证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3、债务人：河南通达宏基科技有限公司

1.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1.5、保证金额：不超过23,000万元

1.6、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

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

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

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1.7、保证期间：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工商银行根据主合同之约

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

起三年。若主合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工商银行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若主

合同为开立担保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工商银行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

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则保证期间为自工商银行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若主

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2、 被担保人：河南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2.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2.2、保证人：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3、债务人：河南通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2.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5、保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2.6、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

现实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

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2.7、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4年9月18日，公司经审议批准的处于有效期内的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

为63,000万元。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余额为20,799.56万元，占公司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8.07%，剩余可担保额度为42,200.44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河南通达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股票代码:002305� � � � � � � �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24-057号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24年9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9月1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江汉区江汉北路3号南国中心二期T1写字楼29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明轩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09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32,480,

77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3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2,207,39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49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273,3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1.745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07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份30,278,4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5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273,3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额的1.7457％。

3、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316,3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45%；

反对1,53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4%；

弃权63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8,114,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517%；

反对1,53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60%；

弃权63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3%。

表决结果：通过。

郭崇华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顾赟、廖诚杰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11� � � � � �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24-060

债券代码：127095� � � � � � �债券简称：广泰转债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中期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简称：广泰转债，债券代码：127095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9.30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9.25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4年9月25日

一、关于“广泰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18日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70,000万元（债券简称：广泰转债；债券代码：12709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

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

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下述公式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

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深交所网站

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

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

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

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

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

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

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二、“广泰转债”历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广泰转债” 的初始转股价格为9.38元/股。

（1）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2023年7月2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

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5.12万股， 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534,474,505股的0.03%。

因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计算，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

后，“广泰转债” 转股价格不变，仍为9.3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30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82）。

（2）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2023年11月30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09.6044万股， 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53,432.3305万股的

0.58%。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调整为9.4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4月19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5）。

（3）2024年7月，公司实施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

日 （2024年7月11日） 的总股本531,303,876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15,

975,093股的股本515,328,783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元（含税），不

以资本公积金转股，不派送红股，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7月12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

条款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为9.30元/股，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于2024年7月12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5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3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45）。

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将实施2024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2024年9月24日） 的总股本531,306,970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15,975,

093股的股本515,331,877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元（含税），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股，不派送红股，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9月25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4年中期分红

派息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59）。

根据上述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广泰转债”

的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P1=P0-D

其中P0=9.30元/股，D=0.0484966元/股，P1=9.25元/股

P1=9.30-0.0484966≈9.25元/股。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综上，调整后的“广泰转债” 转股价格为9.25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9月25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111� � � � � �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24-059

债券代码：127095� � � � � � �债券简称：广泰转债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中期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为向除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账户以外的其他全体股东

进行分红派息， 即以扣除回购股份15,975,093股的股本515,331,877股为基数每10股派

现金0.5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派送红股。

2、证券除权除息参考价的相关参数和公式：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

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25,766,593.85元=515,331,877股×0.5元/股÷10；每股现

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本次变动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即0.0484966元

/股=25,766,593.85元÷531,306,970股。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

2024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484966元。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4年5月17

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授权董事会

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登在2024年5

月1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具体方案为：以公司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0.5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股，不派送红股，将剩余未分配利润暂用于

公司滚动发展。 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

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减资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方案将按分配比例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金额。 该分配方案未超过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关于2024年中期

分红安排的议案》的授权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由531,303,876股

变更为531,306,970股。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的权益分派方案，以扣除回购股份15,975,093

股的股本515,331,877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0.5元 （含税）， 现金分红的总金额为25,

766,593.85元。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5,975,

093.00股后的515,331,877.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9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9月25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9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9月25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69 新疆广泰空港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2 01*****603 李光太

3 01*****536 郭少平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9月13日至登记日：2024年9月24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黄河街16号

咨询联系人：鞠衍巍

咨询电话：0631-3953335

传真电话：0631-3953503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845� � � � � �证券简称：同兴达 公告编号：2024-052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兴达”或“公司” ）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公司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

司2024年拟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并经2024年3月21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保证公司子公司2024年项目顺利开展， 公司为子公司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赣州电子” ）、南昌同兴达精密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精密” ）、

南昌同兴达智能显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显示” ）、同兴达（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香港同兴达” ）、赣州市展宏新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展宏新材” ）、昆

山日月同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月同芯” ）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58亿元的银

行授信担保；为赣州电子、南昌精密、香港同兴达、展宏新材、TXD� (India)� Technology�

Private� Limited（以下简称“印度同兴达” ）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15.30亿元的履约担

保；两项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3.30亿元。 具体明细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比例

本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亿）

授信担保额度 履约担保额度

深圳同兴达

赣州电子 100% 30 5

南昌精密 100% 14 4

南昌显示 100% 2.5 0

香港同兴达 100% 1.5 3

展宏新材 100% 2.5 1.3

日月同芯 75.76% 7.5 0

印度同兴达 99.99% 0 2

小计 58 15.3

合计 73.3

公司授权管理层在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它法律文件，不再另

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述事项自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2024年度

股东大会批准新的担保额度申请前有效，上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简称“光大银行赣州分行” ）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展宏新材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授信担保。

公司与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简称“南洋商行深圳分行” ）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分别为子公司南昌显示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授信

担保，为子公司香港同兴达提供最高额不超过1,000万元等值美元的授信担保。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余额（万元）

本次使用担

保额度 （万

元）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深圳同兴达

展宏新材 100% 93.57% 10,991.51 ￥1,000 0.37% 是

南昌显示 100% 42.84% 5,807.09 ￥8,000 2.97% 是

香港同兴达 100% 81.64% 0 ＄1,000 2.63% 是

注：本表格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均系数据计算时四舍

五入造成。 上表中最近一期指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上表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情况

1、赣州市展宏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06-22

法定代表人：陈保彰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赣通大道109号赣州嘉德电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2号厂房

注册资本：1,5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光学玻璃销售，光学玻璃制

造，制镜及类似品加工，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制造，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采购代理服务，销售代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展宏新材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南昌同兴达智能显示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09-08

法定代表人：邓新强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秀先路999号技术协同创新园1-7#楼研发楼

12层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显示器件、光电子器件和组件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国内贸易；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南昌显示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3、同兴达（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01-14

董事：万锋、钟小平

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宏光道亿京中心A座10楼D室

注册资本：5,435.16万港币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购销及进出口贸易业务。

股权结构：香港同兴达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二）被担保人财务状况：

被担保人截止2023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如下（已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方 持股比例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展宏新材 100% 27,141.29 25,195.44 1,945.85 35,067.23 -1,447.33 -1,068.44

南昌显示 100% 40,535.50 27,154.81 13,380.69 136,485.90 145.95 109.46

香港同兴达 100% 41,168.40 35,162.16 6,006.24 101,128.40 265.71 237.55

被担保人截止2024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如下（未审计）：

单位：万元人民币

被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展宏新材 100% 33,568.63 31,409.02 2,159.62 20,579.70 65.37 213.76

南昌显示 100% 23,446.15 10,043.89 13,402.27 23,229.78 29.73 21.58

香港同兴达 100% 32,445.26 26,488.60 5,956.66 35,637.91 -67.99 -56.73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 担保人 债权人

担 保 额 度

（万元）

担保期限 担保/反担保内容

展宏新材 同兴达

光大银行

赣州分行

￥1,000

《综合授信协议》项

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

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

计算, 为自具体授信

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为: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

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以上各

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

南昌显示 同兴达

南洋商行

深圳分行

￥8,000

为本合同项下主债

权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为:除本合同前述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外，还包

括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如有)、承诺

费(如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保全

费、公告费、公证费、执行费、拍卖费、律师费、 担保物处置费、

过户费、差旅费、债权人垫付的税或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

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香港 同 兴

达

同兴达

南洋商行

深圳分行

＄1,000

为本合同项下主债

权的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为:除本合同前述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外，还包

括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如有)、承诺

费(如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保全

费、公告费、公证费、执行费、拍卖费、律师费、 担保物处置费、

过户费、差旅费、债权人垫付的税或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

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是为确保下属子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而提供的担保，有助于提高其

经营效率和融资能力。本次被担保对象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财务

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因此未提供反担保。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状况正常，具有实际债

务偿还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止本公告日，公司2024年经审议的对外担保总额度为733,000万元（含本次担

保），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71.16%。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均为对公司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对子公司实际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81,919.40万元，占公司经审计的最近一期(2023年12月31日)净资产的

比例为67.30%。

3、公司无逾期担保贷款，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而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

失金额。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光大银行赣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公司与南洋商行深圳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2份

特此公告。

深圳同兴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8日


